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油大樓會議室租借申請表 

單 位  

地 址  
電 話 

傳 真 

（ ） 

（ ） 

會議（活

動）內      

容 

 參 加 人 數  

租 用 場 所 
□ 306  □ 307  □ 501  □ 504  □ 505  □ 506  □ 507 □ 510 

 □ 511  □ 512  □ 513  □ 517   

時 間 
自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    時    分起 

至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    時    分止 

費 用 共計新台幣      萬      千      百元整（中油公司填寫） 

備 註 
 

發 票 開 立 
□ 二聯式 

□ 三聯式

（        ） 

茲申請借用 貴公司會議室場地及設備，已詳閱並遵守借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，如有

違反規定或肇事情形發生，願隨時接受  貴公司通知停止使用，並負一切賠償及法律

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 借用申請單位簽章： 

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行政處經辦：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副處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長： 

共計     場 


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

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
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本公司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第八條第一項規

定，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，請詳閱： 

一、機關名稱：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蒐集之特定目的：  

（一）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

（二）其他符合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

三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 

識別類（例如：姓名、行動電話、公司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地址、通訊地址等） 
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一）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

（如：勞動基準法、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等）或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

保存期間。 

（二）地區：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。 

（三）對象：本公司、本公司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。 

（四）方式：符合個人資料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。 

五、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當事人就本公司保有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 

（一）得向本公司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（二）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當事人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（三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六、當事人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 

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當事人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公司將無

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，致無法提供相關服務。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經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清楚瞭解貴公司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所提供之各項個人

資料之目的及用途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告知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或蓋章）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